
2009

年
11

月
4

日
，

天津公安和平分局与消防和平支队在天津和平区津汇购物广场举行
“

2009

年反恐防暴暨灭火救援疏散联合演
习

”，

以检验公安防暴
、

刑侦
、

消防等警种处置突发事件的协同配合
、

快速反应和现场处置的能力
。

苏北摄

������

日前
，

江苏常州市中级法院在审理一起
纠纷中

，

首次依据
“

电子证据
”

作为判案依据
，

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
。

一对恋人在恋爱期间男方送给女方一枚
价值

10

万元的钻戒
，

后双方分手并因此发生
纠纷

。

男方坚持确有其事要求女方退还
，

女方
坚称纯属子虚乌有不存在返还的问题

。

双方
为此两度对簿公堂

，

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为
何作出了不同的判决

。

终审判决女方返还男
方钻戒一枚

、

如不能返还则赔偿男方经济损
失

93495

元
。

恋人反目起纠纷
2008

年初
，

47

岁的江苏常州市人赵坚决
委托常州一家婚介所牵线

“

搭桥
”，

与
31

岁的
章艾斯建立了恋爱关系

。

2008

年
10

月
，

赵坚决将章艾斯诉至一
审法院称

：

2008

年
3

月初
，

原告与章艾斯经
月老婚介所介绍认识

，

相互均有好感
，

很快
确立了恋爱关系

。

3

月中旬章艾斯答应与原
告结婚

，

并以购买手机
、

手表
、

衣物等为由向
原告索要人民币

30000

元
。

不久
，

原告给付
章艾斯翡翠项链

1

条
（

价值人民币
6239

元
）、

钻戒
1

枚
（

价值人民币
93495

元
）

作为
定情物

。

2008

年
3

月底
，

章艾斯要求原告出资并
以章艾斯的名义购买汽车

，

因双方意见不一
致导致分手

。

现因原告
、

章艾斯未能对上述钱
物的返还协商一致

，

故诉至法院
，

要求章艾斯
返还人民币

30000

元
；

返还翡翠项链
1

条
、

钻
戒

1

枚
，

如不能返还原物
，

则应折价赔偿人民
币

99734

元
。

诉讼中
，

原告向法院提供了
10

条双方手
机短信的相关内容

，

以证明被告收到赵坚决
给付的定情信物即翡翠项链一条

、

钻戒一枚
的事实

。

章艾斯则向法院辩称
，

自己从未收到过
赵坚决送给的翡翠项链

、

钻戒
。

原告送给章艾
斯的

30000

元
，

系原告自愿赠与被告
，

且已经
交付完毕

，

赵坚决现要求返还的理由不成立
，

请求法院驳回赵坚决的诉讼请求
。

一审判决
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

，

2008

年
3

月初
，

原
告

、

章艾斯经常州市月老婚姻介绍所介绍相
识

，

后双方确定恋爱关系
。

2008

年
3

月
13

日
、

3

月
17

日
，

原告分两次通过中国银行转存给
章艾斯现金

30000

元
，

章艾斯将该款用于购
买衣物

、

手表等物品
。

2008

年四五月份原告
、

章艾斯终止恋爱关系
。

现赵坚决诉至本院
，

提
出前列诉请

。

上述事实
，

有当事人的陈述
、

中
国银行存款回单

、

证明等证据予以证实
。

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
，

原告
、

章艾斯在恋
爱期间

，

赵坚决为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章艾
斯人民币

30000

元
。

双方终止恋爱关系后
，

章

艾斯收受赵坚决的现金原则上应当予以返
还

，

故赵坚决要求章艾斯返还人民币
30000

元的诉讼请求
，

本院予以支持
。

原告要求章艾斯返还翡翠项链
1

条及钻
戒

1

枚的请求
，

依据不充分
，

本院不予支持
。

2008

年
12

月
12

日
，

一审法院依照最高
人民法院关于适用

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
》

若干问题的解释
（

二
）

第十条第一款第
（

一
）

项
的规定

，

作出一审判决
:

一
、

章艾斯于本判决发
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赵坚决人民币
30000

元
；

二
、

驳回赵坚决的其它诉讼请求
。

原告上诉
2009

年
2

月
，

赵坚决不服一审判决
，

向
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

。

赵坚决上诉称
：

一审认定缺乏事实和法
律依据

。

赵坚决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手机短信足以
证实被上诉人收到赵坚决给付的千足翡翠项
链一条及钻戒一枚的事实

。

赵坚决还提供了被上诉人使用的手机号
码证明

、

上诉人购买钻戒
、

项链的发票
、

被上
诉人拒不归还定情信物导致上诉人报警的相
关材料

。

这些证据与短信能够充分证明本案
的事实

。

一审被上诉人拒不到庭
，

二审赵坚决要
求被上诉人到庭对手机短信等进行解释和说
明

。

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
，

依法改判
返还原物或折价赔偿

。

二审中
,

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查明的事实
均无异议

,

但赵坚决提出原审遗漏了赵坚决
给章艾斯的翡翠项链和钻戒

，

总计价值
99734

元的事实
。

对此章艾斯坚决予以否认
。

二审审理中
，

为核实上诉人赵坚决保存
在手机里的短信内容是否经过编辑

，

法院要
求当庭编辑演示

。

赵坚决将其手机里存留的来自章艾斯的
一条短信内容进行编辑保存或编辑发送

，

发
现编辑后的内容一经保存或发送

，

显示
“

发至
章艾斯

”。

二审判决
常州市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

，

本案中双
方的争议焦点是赵坚决是否向章艾斯送过钻
戒和翡翠项链

，

即章艾斯是否收到上诉人的
钻戒和翡翠项链

。

对此章艾斯表示否认
。

根据
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

，

赵坚决对此
应负举证责任

。

一审中
，

赵坚决已向法院提供了
2008

年
3

月
20

日于常州金店购买翡翠项链
、

裸钻及
女戒托的发票

，

同一天在常州市艺风会餐厅
的用餐费发票

，

以及手机往来的短信资料
、

电
话录音资料等证据

。

虽然这些证据不能直接证明章艾斯收到

了赵坚决赠送的钻戒和翡翠项链
，

但经过二
审中对短信内容的现场编辑演示可以证实

，

赵坚决提供的短信资料的内容未经编辑
，

是
当初双方往来的真实短信内容

。

从短信内容
看

，

双方谈到了
“

定情信物
”、“

钻戒
”、“

戒指
”

事
宜

，

特别是当赵坚决再三要求章艾斯将戒指
归还说到

“

结婚戒指在你那
，

我和谁去结婚
，

只
能和你结啦

”

等时
，

章艾斯从未对
“

拿戒指
”

之
事表示否认

，

而是回信
“

不好意思
……”、

“……

东西没有了
，

当初以为你开玩笑
，

所以
我很随便的借我小姊妹弄丢了

，

所以我以前
也很难向您说

”、“

就算你再送个五克拉的我都
不会稀罕

，

你小看我了
，

如果真为了钱
，

你还不
够格

”、“

我看你在乎的是你的戒指吧
”、“

没有
戒指你就永远不结婚了吗

？ ”

等等
。

本院认为
，

以上所有证据可以形成一个
证据链

，

可以证明赵坚决购买了钻戒和项链
，

并且将钻戒送给章艾斯的事实
，

但尚不能证
明其将翡翠项链送给了章艾斯

。

故原审对赵
坚决将钻戒送给了章艾斯的事实未作认定不
当

，

本院予以纠正
。

现双方终止恋爱关系
，

赵坚决请求返还
所送钻戒

，

并主张若不能返还折价赔偿符合
《

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
<

中华人民共和国
婚姻法

>

若干问题的解释
(

二
)

》

有关规定
。

因
此

，

上诉人赵坚决的该上诉请求有事实和法
律依据

，

本院予以支持
，

而其要求返还翡翠项
链的上诉请求因缺乏事实依据

，

本院不予支
持

。

近日常州市中级法院依照
《

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事诉讼法
》

的规定
，

作出终审判决
：

一
、

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
（

即章艾斯于本判决发
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赵坚决人民币
30000

元
）；

二
、

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及诉讼
费承担部分

；

三
、

章艾斯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
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赵坚决裸钻一只及女戒
托一只组成的钻戒一只

。

如章艾斯不能返还
上述钻戒

，

则赔偿赵坚决经济损失
93495

元
。

（

文中人物均为化名
）

电子证据的使用
关于彩礼返还问题

，“

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适用

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
》

若干问题的解
释

”（

二
）

第十条规定
“

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
习俗给付的彩礼的

，

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
，

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
：

双方未办理结婚登
记手续的

；

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
同生活的

；

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
的

。

适用前款第
（

二
）、（

三
）

项的规定
，

应当以
双方离婚为条件

。 ”

《

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
干规定

》

第二条规定
：“

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
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
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

。

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
主张的牞 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

后果
。 ”

如今电子证据
，

如电子合同
、

电子邮件
、

聊天记录
、

短信等被广泛地运用在民事和刑
事案件中

。

在一些案件中
，

尤其是知识产权
案件

，

电子证据因其特有的可恢复性发挥了
重要的作用

。

但同时
，

电子证据的虚拟性也
决定了其证明力欠完整

，

需要与其他证据相
印证

。

短信要成为证据需要具备相关性和可采
性

。

由于证据是否具有相关性取决于具体的
案件情况

，

不能单纯从理论上进行分析论证
，

只要能掌握上文提到的两个要件作出判断
；

而对证据可采性的判断需要满足三个标准
，

即相关性
、

可靠性和正当性
。

随着各种电子证据的出现
，

也对此类证
据规则的适用提出了新的挑战

。

2005

年
4

月
1

日生效的
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
》

承
认了数据电文中的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

。

该
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

，“

数据电文
，

是指以电
子

、

光学
、

磁或者类似手段生成
、

发送
、

接收或
者储存的信息

。”

第七条规定
，“

数据电文不得
仅因为其是以电子

、

光学
、

磁或者类似手段生
成

、

发送
、

接收或者储存的而被拒绝作为证据
使用

。”

虽然
《

电子签名法
》

不是对电子数据文
件的专门立法

，

但是它至少说明了数据电文
是有别于书证和视听资料的证据形式

，

具有
单独成为证据形式的可行性

。

短信操作流程
的特点决定其可以成为数据电文的一种

。

按
照这样的规定

，

短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成为
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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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中级法院首次依据
“

电子证据
”

判案

手机短信作证男方索回钻戒

本报讯
（

记者张伟杰
）

11

月
2

日
，

最
高人民法院公布了

《

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
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
（

征求意见稿
）》，

向全社会公开征求修改
意见和建议

。

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有关负责
人介绍

，

社会各界人士可以采取书面寄送或
者在网上发表意见的方式

，

对司法解释稿提
出具体的修改建议

。

为便于所提建议被采
纳

，

最好能说明修改建议或者意见的理由
。

书面意见寄至北京市东交民巷
27

号
，

最高

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
，

邮编
100745

。

网上发
表意见请登录中国法院网

（

www.chinacourt.

org

）“

网上调查
”

页面
，

进入相关专题
。

征求意
见截止日期为

2009

年
11

月
30

日
。

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
》

施行以来
，

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
，

对
于保障公民

、

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
府信息

，

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
，

促进依
法行政

，

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
产

、

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
，

产
生了积极影响

。

条例赋予公民
、

法人或者

其他组织对于政府信息公开中的具体行政
行为不服

，

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
。

已
有相当数量的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起诉
到人民法院

。

由于案件类型较新
，

面临许
多法律适用问题

，

亟须最高人民法院制定
司法解释予以指导和规范

。

各级人民法
院

、

各级行政机关乃至社会各界对此也广
为期盼

。

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在深入调查
研究的基础上

，

根据
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政诉讼法

》、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

开条例
》

等法律
、

法规的规定
，

针对审理政
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审判实践中出现的新
情况和新问题

，

起草了这部司法解释
（

征
求意见稿

）。

司法解释稿主要涉及政府信
息公开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

、

当事人资
格

、

特殊的证据规则
、

不予公开范围的司
法认定

、

政府信息公开与适用档案法的关
系

、

裁判方式
、

针对公共企事业单位诉讼
的参照适用等问题

。

最高人民法院将在对
社会各界意见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

，

进
一步对司法解释稿进行修改完善

，

在本次

公开征求意见之前
，

最高人民法院已通过
多种形式征求了地方法院

、

立法机关
、

行
政机关以及专家学者的意见

。

此次公开的征求意见稿
，

有诸多内容有
利于进一步保护公民

、

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
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

。

该征求意见稿除明确
了属于受案范围的六种情形外

，

还规定在此
类诉讼中将实行

“

举证责任倒置
”，

即征求意
见稿第六条规定

：“

被告拒绝向原告提供政
府信息的

，

应当对拒绝的根据以及履行法定
告知和说明理由义务的情况举证

。 ”

最高法院就如何审理政府信息公开案征求意见
政府如拒绝提供信息成被告

，

将
“

举证责任倒置
”

我国
《

民事诉讼法
》

规定了诉讼中的证据规则
，

物证
、

书证
、

证人证言
、

合法的视听资料
（

录音
、

录像
）

等
，

而手机的短信
、

彩信并未在法律中规定可
作为证据使用

。

本案中
，

法院将手机短信和其他证据相串联形成证据链条
，

并作出判决并不多见
。

本案除说明随着社会发展
，

人们的交往方式发生了极大变化外
，

加快
立法

，

使之适应司法实践的需求也应提上议事日程
。

———

编辑手记

虽无工伤认定书仍然获赔
2.8

万元
上海一中院认定盛大网络等未构

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
。

全国首例网络运营垄断案一审宣判
五位转包者为死亡赔偿金打起官

司
，

法院一审判决所有转包者均有过错
。

建筑工程层层转包
“

致死
”

农民工
近年频频发生的精神病患者犯罪案

件
，

迫切要求相关法律尽快出台
。

精神卫生法应重视保护精神病患者权益

杨维松

■

以案说法

杭州一
“

乞讨集团
”

操纵者被行政拘留
据新华社电

（

记者岳德亮
）

杭州市
公安部门近日果断处罚了一伙

“

乞讨集
团

”，

３

名成年人被行政拘留
７

天
。

１０

月
３０

日早上
，

杭州市天目山路
古荡国力大酒店门口围着一些人

，

原来
一个小孩拉着板车在乞讨

，

一旁还放着
一个高音喇叭

。

接到市民举报
，

杭州市公
安局古荡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

，

并
将两名乞讨者带回派出所

。

警方发现
，

这个乞讨团伙有
５

名成
员

，

３

名成年人
，

２

名未成年人
。

其中
，

３

名成年人和
１

名未成年人来自安徽省亳
州市谯城区

；

在现场拉板车的未成年人
姓朱

，

１２

岁
，

来自河南省鹿邑县
，

有智力
残疾

。

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在经过全面
调查取证后

，

对宋某等
３

人作出实施行
政拘留

７

天的处罚决定
。

２

名未成年人
由市救助管理站送到流浪儿童救助保护
中心接受保护性救助

，

并与他们的监护
人取得联系

。

杭州市民政局
、

公安局等部门
１０

月
２２

日向媒体通报
，

他们已经开设有奖举
报电话

，

发动群众共同打击操纵
、

胁迫未
成年人和残疾人乞讨等违法行为

。

法院将全面加强
立案信访窗口标准化建设
据新华社电

（

记者杨金志
）

最高人
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日前召开的
全国法院

“

立案信访窗口
”

建设经验交流
会上说

，

最高人民法院即将出台
《

关于进
一步加强人民法院

“

立案信访窗口
”

建设
的若干意见

》，

从基础设施
、

基本功能
、

行
为规范

、

队伍建设等方面加强立案信访
窗口的标准化

、

规范化建设
。

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
，

沈德咏说
，

立
案场所与信访场所要适当分开

，

总体上
做到布局合理

，

在保障安全有序的前提
下

，

立案信访窗口应采用
“

柜台式
”

或
“

窗
口式

”

等开放办公方式
。

要根据各地财
力

，

尽力为涉诉群众提供必要的诉讼便
利

。

有条件的法院应配置公示屏幕
、

触摸
屏幕

、

传呼系统等
。

在行为规范建设方面
，

沈德咏说
，

法
院的立案信访窗口要健全并实行首问责
任制度

、

服务承诺制度
、

办案公开制度
、

岗位目标考核制度和文明接待制度
。

根据
《

若干意见
》

讨论稿的要求
，

立
案信访窗口的工作人员禁用

“

你怎么又
来了

”“

你懂不懂
”“

你说了算
，

还是我说
了算

”

等不文明语言
。

北京一
“

的哥
”

被外国人打伤
法院终审认定工伤
据新华社电

（

记者李京华
）

北京一
“

的哥
”

被外国人打伤
，

劳动保障行政部
门认定司机于某所受伤害为工伤

。

但出
租汽车公司不服

，

将该劳动保障行政部
门诉至法院

，

请求撤销工伤认定
。

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日前作出
终审判决

，

驳回出租公司上诉
，

维持一审
法院作出的维持

《

工伤认定结论通知书
》

的判决
。

司机于某
２００８

年
８

月
１３

日驾驶出
租车至一住宅楼前时

，

一名外国人用拳
头砸于某的车尾

，

于某遂下车询问该外
国人怎么回事

。

因语言不通
，

对方情绪又
很激动

，

于某回车欲取电话报警
，

被对方
猛击头面部

，

造成头面部受伤
。

于某向劳
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后

，

被认定其所受伤害为工伤
。

于某所在的公司不服
，

认为于某受
伤虽发生在工作时间

，

但该外国人不是
于某的乘客

，

与于某之间不存在客运合
同关系

，

根据
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第十四条
的规定

，

于某非因工作原因受伤
，

不应认
定为工伤

。

故起诉至法院
，

请求撤销
《

工
伤认定结论通知书

》。

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
为

，

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于某所受伤害是
否符合

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第十四条第
（

三
）

项的规定
，

是否应认定为工伤
。 《

工
伤保险条例

》

第十四条第
（

三
）

项规定
，

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
，

因履行工作
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

，

应当认定
为工伤

。


